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独立董

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关于托管控股股东持有的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股

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关于受托提供扶贫光伏项目运营维护服务的关联交易议

案》、《关于子公司向控股股东贷款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事前审议，我们认为： 

该等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我们已仔细审阅了上述议案的相关资料，充分

了解了相关交易的情况： 

1、本次股权托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控股股东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避免同业竞争的需要。股权托管费用是按照托管股权及标的公司的实际情况，经

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平合理。 

2、本次提供扶贫光伏项目运营维护服务的关联交易，是发挥公司在光伏发

电项目运营方面的技术、人才优势，对控股股东的光伏发电项目提供运营维护服

务，经各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季节性、临时性资金周转需求，向

公司控股股东进行贷款。交易价格公平合理，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毛鹏茜   赵近元  万红波 

 

2016年 7月 22日 




